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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市级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

专项资金名称 宝鸡市残疾儿童康复救助

主管部门 实施期限 2020.7-2021.6

资金总额
（万元）

年度资金总额 382 年度资金总额 1873.5

其中：财政拨款 382 其中：财政拨款 382

　　　其他资金 776 　　　其他资金 1491.5

总
体
目
标

实施期总目标 年度目标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目标：对全市0-6岁听障、视障、智障、肢体（脑
瘫）、孤独症儿童实施康复训练救助，实现应救尽
救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目标：对本年度有需求的听障、视障、智障、肢
体（脑瘫）、孤独症儿童及时转介至定点康复机
构实施康复训练救助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

产

出

指

标

数量指标 康复救助 残疾儿童     690名

质量指标 康复有效率   ≥60%和80%

时效指标 残疾儿童康复训练 项目完成期内

成本指标 康复训练费/送训费
康复训练费2万元/人·年;送训
费5000元/人·年

效

益

指

标

经济效益指标

社会效益指标

减轻残疾儿童家庭沉重的
精神及经济负担，有效预
防减少残疾发生，减轻和
控制其残障程度的发展。

可持续影响指标

提高儿童的运动功能、语
言、日常生活自理、社会
参与和学习能力等。减轻
残疾儿童家庭沉重的精神
及经济负担，有效预防减
少残疾发生，减轻和控制
其残障程度的发展。

满意度指标
服务对象满意度指

标

听障儿童家长对康复训练
服务满意率≥60%；肢体残
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家长
对康复训练满意率≥90%;
智力残疾儿童家长对康复
训练≥85%。

备注：绩效指标可选择填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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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级财政项目支出预算事前评审报告
（参考文本）

 

 

 

 
           项目名称：  宝鸡市残疾儿童康复救助      

           项目单位：   宝鸡市残疾人联合会         

           主管部门：   宝鸡市残疾人联合会         

           评审机构：   宝鸡市残疾人联合会         

           评审时间：    2019年11月             

 

 



 

市级财政支出预算绩效事前评审报告

 
一、评审对象

评审事项名称：宝鸡市残疾儿童康复救助

主管部门：宝鸡市残疾人联合会     预算单位：宝鸡市残疾人联合会

评审事项绩效目标：为全市0-6岁听障、智障、肢体（脑瘫）、孤独症儿童通过
运用医学、教育、心理和辅助器具等方面措施，实施康复救助全覆盖，每人每年
2万元，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家庭、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残疾儿童，在定点康复机
构接受康复训练的，按每人每月500元标准再发放送训补贴。全市有585名残疾儿
童需要康复训练救助，每人年补贴2-2.5万元，除上级补助资金不足部分，市县
按照3：7比例承担，市级财政需382万元。

申请资金总额：1258万元                 其中申请财政资金：382万元

评审事项概况：根据陕西省人民政府《关于建立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的实施意
见》（陕政发〔2018〕32号）精神，依据宝鸡市人民政府《关于建立宝鸡市残疾
儿童康复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》（宝政发〔2019〕5号）要求，对符合条件的残
疾儿童实施康复救助。

二、评审方式和方法

（一）评审程序:由市残联提供各县区有康复需求残疾儿童信息，报经市财政局
同意。
（二）评审方式及方法（含专家名单）：采取办公会形式集体研究讨论，参加人
员有理事长梁荣贤，副理事长杨文、张永鹏，调研员张延光，副调研员景志忠，
办公室主任岳红宾，康复科等参加。

三、评审内容与结论

（一）评审事项的必要性：残疾儿童康复是一项抢救性工程，及时有效的康复是
预防减少残疾发生和控制残碍程度的发展，是残疾儿童普遍享有基本康复服务、
健康成长、全面发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的权利。



（二）评审事项的可行性：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《关于建立残疾儿童康复救助
制度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8〕20号）和陕西省人民政府《关于建立残疾儿童康复
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》（陕政发〔2018〕32号）精神，依据宝鸡市人民政府《关
于建立宝鸡市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》（宝政发〔2019〕5号）要
求，实施残疾儿童康复救助。

（三）评审事项的绩效目标：为全市0-6岁听障、智障、肢体（脑瘫）、孤独症
儿童通过运用医学、教育、心理和辅助器具等方面措施，实施康复救助全覆盖，
每人每年2万元，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家庭、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残疾儿童，在定
点康复机构接受康复训练的，按每人每月500元标准再发放送训补贴。全市有585
名残疾儿童需要康复训练救助，每人年补贴2-2.5万元，除上级补助资金不足部
分，市县按照3：7比例承担，市级财政需382万元。

（四）评审事项涉及资金预算和财政支持范围、方式，及其他自有资金保障渠道
等： 根据各县区有需求的残疾儿童数量，将资金分解下达各县区，由县区按照
康复训练实际，与定点康复机构据实结算。

（五）总体结论：为残疾儿童实施康复救助，能及时有效提高儿童的运动功能、
语言、日常生活自理、社会参与和学习能力等，并为儿童家长提供经常化的康复
知识咨询、培训和心理辅导等支持性服务，提高家长对儿童尽早康复重要性的认
识和信心。极大减轻残疾儿童家庭沉重的精神及经济负担，有效预防减少残疾发
生，减轻和控制其残障程度的发展。

四、相关建议：随着国家对生育二胎政策的放开，据卫健医疗部门临床数据显
示，残疾儿童的数量在原每年基础上又呈动态新增，加大残疾预防知识宣传，提
高出生人口素质，预防和减少残疾发生。同时，持续加大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保障
。
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（阐述评审工作基本前提、假设、报告适用范围、相关
责任以及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等）

残疾儿童康复救助资金，是市残联按照各县区有康复需求的残疾儿童数量，将资
金分解下达各县区，由县区残联商本级财政部门与残疾儿童定点康复机构结算。

六、附件

主要包括评审事项相关资料、评审专家意见（打分表、表决统计表、
专家签字等）



附件6

          项目支出预算绩效事前评审意见表

项目名称 宝鸡市残疾儿童康复救助 项目实施单位 各县区残联

主管部门 宝鸡市残疾人联合会 项目起止时间 2020年7月2021年6月

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残疾人康复 功能分类科目代码 2081104 是否阶段性项目 否

经济分类科目名称 对个人和家庭补助 经济分类科目代码 50999 是否实施政府采购 否

项目负责人及电话 白祯丽 是否实施政府购买服务 是否上年结转资金安排

项目申报资金
（万元）

资金总额：   1873.5         

    财政拨款：382

    自有资金：无

    其他：1491.50万元

项目必要性
残疾儿童康复是一项抢救性工程，及时有效的康复是预防减少残疾发生和控制残碍程度的发
展，是残疾儿童普遍享有基本康复服务、健康成长、全面发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的权利。

项目可行性

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《关于建立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8〕20号）和陕
西省人民政府《关于建立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》（陕政发〔2018〕32号）精神，
依据宝鸡市人民政府《关于建立宝鸡市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》（宝政发〔2019〕5
号）要求，实施残疾儿童康复救助。

绩效目标概述

对全市0-6岁听障、智障、肢体（脑瘫）、孤独症儿童（包括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家庭、建档立卡
贫困户家庭的残疾儿童和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的残疾儿童）通过运用医学、教育、心理和辅
助器具等方面措施，实施康复救助全覆盖，减轻残疾儿童家庭沉重的精神及经济负担，有效预
防减少残疾发生，减轻和控制其残障程度的发展，提高儿童的运动功能、语言、日常生活自理
、社会参与和学习能力等，并为儿童家长提供经常化的康复知识咨询、培训和心理辅导等支持
性服务。及时有效的康复是预防减少残疾发生和控制残碍程度的发展，是残疾儿童普遍享有基
本康复服务、健康成长、全面发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的权利。

事前评审情况

评审组织
单位

宝鸡市残联

单位性质 参公
时间安排 2020年1月-12月

评审方式 办公会

负责人 梁荣贤 联系电话 3578381

项目总体
评审情况

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《关于建立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8〕20号）和陕西省人民
政府《关于建立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》（陕政发〔2018〕32号）精神，依据宝鸡市人民政
府《关于建立宝鸡市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》（宝政发〔2019〕5号）要求，实施残疾儿童康
复救助。残疾儿童康复是一项抢救性工程，及时有效的康复是预防减少残疾发生和控制残碍程度的发
展，是残疾儿童普遍享有基本康复服务、健康成长、全面发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的权利。

评审结果
建议支持□√    调整完善支持□   部分支持□

具体意见：财政补助资金    万元，用于（支持内容）。

财政部门
对评审结
果审核意

见

1、同意评审意见□          

2、审核调整为：继续支持□    调减资金□   不予支持□ 

   （需在此栏说明调整的具体项目金额及原因）

经办人：          负责人 ：         年   月  日

其他说明
的问题

说明： 1.本表由组织评审的部门通过项目库系统和部门预算系统填报；
        2.由主管部门组织的事前评审事项，财政部门需填报审核意见。
        3、请随本表附送评审人员打分表、表决统计表、签字表。


